发表个人声明流程

一、个人声明申请要求
根据《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个人声明业务规程》（银征信中心〔2013〕97号）规定：
个人需要添加个人声明的，可以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现场提出申请，或是将申请材料邮寄至征信中心处理。个人声明不得包括与信用报告信息无关的内容，个人应当对个人声明的真实性负责。
二、个人声明申请方式
个人可以通过现场或邮寄的方式提交个人声明申请。
现场：个人可以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现场提出个人声明申请，请提交《个人声明申请表》和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，并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备查。
邮寄：个人可以通过材料邮寄的方式向征信中心提出个人声明申请，请将《个人声明申请表》及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邮寄到征信中心客服部。
邮寄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卡园二路108号4号楼（邮编：201201），收件人为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客服部，并在信封上注明“个人声明”字样。
三、《个人声明申请表》填写注意事项
（一）必须填写姓名、证件类型、证件号码和有效的联系电话，以确保征信中心工作人员必要时取得联系。
（二）“声明描述”项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：
1.明确描述个人声明所涉及的业务，以便于查询者准确定位声明信息。例如，对信用卡信息发表声明时应描述发卡机构名称、卡类型、开户日期和信用额度；对贷款信息发表声明时应描述贷款机构名称、贷款种类、贷款发放日期和贷款合同金额。
2.描述该业务的实际情况。
3.阐述个人意见。
4.声明内容应在100字以内，包括标点符号。
（三）申请人必须签字并填写申请日期。
（四）个人声明的内容中不能有威胁他人或单位、投诉性的语句。
另可自备填写完成《个人声明申请表》。
征信中心客服电话：400-810-88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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